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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规定 

 
（2007年8月22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10月8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8

号公布 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发展散装水泥，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保证工程质量，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泥生产（含粉磨站，下同）、经营、运输、使用和管理活动的单

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发展散装水泥，应当坚持限制袋装、鼓励散装、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省、市（行署）散装水泥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散装水泥管理工作。 

  省、市（行署）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的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散装水泥

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发展改革、财政、建设、交通、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环境保护、统计、审计、税

务、人民银行、铁路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发展散装水泥工作。 

  第六条 到二○一○年全省散装水泥量占水泥总产量的比率（简称散装率，下同）应当达到百分之

四十五以上。 

  市人民政府（行署）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提出散装率和散装水泥使用率，报省散装水泥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水泥生产和使用单位应当达到规定的散装率和散装水泥使用率。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散

装水泥使用率应当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第七条 具备预拌混凝土生产、供应能力的省辖城市，自本规定颁布实施起，禁止在城市城区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对暂不具备预拌混凝土生产、供应能力的省辖城市，自二○○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起，禁止在城市城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 

  第八条 城市城区施工现场禁止搅拌砂浆的起始期限： 

  （一）哈尔滨市、大庆市二○○八年七月一日。 

  （二）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二○○九年七月一日。 



  （三）其他省辖城市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九条 鼓励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粉煤灰和磨细矿渣替代水泥，以及运

用钢渣、工业尾矿等工业固体废物制造的人工机制砂替代天然砂。对使用工业固体废物量达到国家规

定比例以上的，享受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项

目，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排，重点扶持。 

  第十条 对确需在禁行路段行驶的散装水泥专用车辆和混凝土搅拌车、泵车，凭当地散装水泥管理

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为其办理临时或者长期通行证。 

  第十一条 铁路部门应当对散装水泥运输实行优先计划、优先配车和优先运输，并做好散装水泥专

用罐（集装箱）车调度工作。 

  第十二条 从事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生产企业和水泥制品企业，应当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预）算、决算时，应当根据本规定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的相关要求核定使用量，并将其费用列入工程造价。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 

  工程监理机构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应当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而未使用的，应当予以制

止并向同级散装水泥管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水泥及其制品的生产、运输、中转单位以及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应当配置与生产、运

输、中转经营和使用散装水泥相适应的设施、设备，提高散装水泥发展所需的综合配套能力。 

  第十五条 水泥生产企业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的水泥生产项目，应当按照百分之七十以上散装率的

标准进行设计和同步建设；未达到要求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建设和验收。 

  第十六条 散装水泥及其制品生产、经营、运输和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生产、经营、装

卸、运输、储备、使用设施和设备符合安全、计量、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十七条 水泥及其制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及管理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散装水泥

统计的有关规定，向各级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及时、准确的报送统计报表，并真实提供散装水泥、预拌

混凝土生产、经营、运输和使用等相关资料。 

  第十八条 禁止在高速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涵洞等重点建设工程和建筑物结构工程中使用立

窑水泥。 

  禁止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使用立窑水泥。 

  第十九条 水泥生产和使用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省财政部门会同省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

确定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简称专项资金，下同）征收标准缴纳专项资金。 

  第二十条 专项资金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征收，也可以经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会同当地财政部门

审核后，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委托其他单位和部门代征，代征手续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按照国

家规定的千分之二计提和拨付。 

  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对专项资金不得擅自减免，不得滞留、截留、挤占和挪用，不得改变征收

范围、征收标准和征收对象。 



  第二十一条 年产量五十万吨以上及中直水泥生产企业，由省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征收，其他水

泥生产企业由市（行署）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征收。 

  国家、省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使用袋装水泥应缴纳的专项资金，由省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征

收；其他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使用袋装水泥应缴纳的专项资金，由市（行署）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征

收。 

  第二十二条 销售袋装水泥的水泥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销售袋装水泥量缴纳专项资金；使用袋装水泥

的单位，应当按照单位建筑面积或者工程概（预）算预计水泥使用量，在办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

证前预缴专项资金，并在工程竣工之日起三十日内凭有关部门批准的工程决算以及购进散装水泥原始

凭证等资料，经地方财政部门和原预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机构核实无误后，办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清

算手续，实行多退少补。 

  专项资金预缴应当纳入当地建设工程集中报建审批程序。 

  第二十三条 年产量五十万吨以上的水泥生产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按照省、市（行署）各50％的

分成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中直水泥生产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全额缴入省国库；其他水泥生产

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按照省20％、市（行署）80％的分成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 

  市（行署）征收的其他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的专项资金，征收机构在缴库时，按照省20％、市（行

署）80％的分成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 

  第二十四条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和审批程序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应当对下级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征收的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

行定期检查。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专项资金的征收、解缴、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六条 散装水泥管理机构的管理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编制从正常预算经费中核拨；对

暂不具备条件的，可以从专项资金中拨付，并逐步从正常预算经费中核拨。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散装水泥管理机构给予

下列处罚： 

  （一）水泥生产和使用单位未达到规定的散装率和散装水泥使用率的，按照袋装水泥生产和使用

量处以每吨三十元罚款。 

  （二）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在已经实施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搅拌砂浆措施的城市城区内，现场搅

拌混凝土、砂浆的，责令改正；现场搅拌超过十立方米的，按照每立方米混凝土、砂浆一百元或者使

用袋装水泥每吨三百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三）水泥及其制品的生产、运输、中转经营单位以及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未配置散装水泥相

应设施、设备的，责令限期配置；逾期未配置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水泥生产企业未按时缴纳专项资金或者建设单位在办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前未预缴

专项资金的，责令补缴，并按日加收应缴未缴专项资金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拒缴专项资金的，处以拒

缴资金百分之二十罚款。 

  （五）在高速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涵洞等重点建设工程和建筑物结构工程以及预拌混凝土

生产企业使用立窑水泥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的，

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前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每次违法行为最高不得超过五万元。 

  第二十八条 在散装水泥及其制品生产、经营、运输和使用中，不提供报表和相关资料的，由散装

水泥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会同统计部门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弄虚作假的，由散装水泥管理机构会同统计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减免，滞留、截留、拖欠、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的，以及未按照规定

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项资金票据的，由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管理部门以及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在散装水泥行政管理工

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应当履行法定审批、征收、返还和处罚职责而不依法履行的。 

  （二）在专项资金征收、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收受他人财物的。 

  （三）改变专项资金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和征收对象的。 

  （四）滥施处罚的。 

  （五）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发布的《黑龙江省散装水泥管理规定》和一九九八年三月七日以及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发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散装水泥管理规定〉的决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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